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1 年 12 月 12 日

上午 9:00 时在岳阳市金鹗中路康特大厦十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及授权代表共 12 人，代表 11308.06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6513.386 万股

的 68.48％，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长、监事会主席、部分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职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副

董事长贾永华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方案》、《关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有效期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关于制订本公司股东大会实施细则及议事规则的议案》。会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本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格进行了认真检查，认为本

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和《可转换公

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关于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的条件，

具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格。 

与会股东以 11308.0644 万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赞成票占到会表

决权的 100％，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关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 

为壮大公司主业，加速公司发展，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根据《上市公司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及本次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状况。公司董事会特制订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融资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规模 

依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项目总投资额，本次拟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规模



为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 

2、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⑴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票面金额(面值)100 元，共计 2,500,000 张； 

⑵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定价发行。 

3、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年。 

4、利率、计息规则及付息方式 

⑴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从发行首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第一

年利率为 1%，第二年利率为 1.1%，第三年利率为 1.2%，第四年利率为 1.3%，

第五年利率为 1.4%。 

⑵计息规则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从发行首日起开始计算利息。 

年利息计算公式为：I=b×i 

I：年支付的利息额  

b：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为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利率 

⑶付息方式 

自发行日起每年付息一次，第一次付息日为发行首日的次年当日，以后每

年的该日为当年的付息日，付息日期前一交易日为付息登记日，付息登记日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的利息。 

在付息登记日前(包括付息登记日)转换成股票及已申请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可转换债券持有人无权获得当年及以后年度的利息，但与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东享有同等权利。 

5、到期还本付息 

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公司在 5个工作日内偿还未转股债券的本金及最后

一期利息。 

以上付息日期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6、转股价格的确定及调整原则： 

⑴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拟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以公布募集说明书前三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盘价格为基础，在上浮 3%—20%的区间内授权董事会和主承销商

最终确定初始转股价格。 

⑵调整原则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派发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

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

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P＝ Po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o＋Ak)/(1＋k)；增发新股不除权时不调整转股价

格 

两项同时进行：  P＝(Po＋Ak)/(1＋n＋k)； 

派息：          P＝ Po-D 

其中：Po 为初始转股价，n为送股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息，P为调整后转股价。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分立或合并或其他情况使股份发生变化时，将

根据分立或合并等的具体情况由董事会确定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 

7、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条款： 

⑴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在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内，如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高于当时转股价格的 80％时，公司有权将当时执行

的转股价格进行向下修正作为新的转股价格。修正幅度在 20％(含 20％)以内时由

公司董事会决定，经公告后实施；修正幅度在 20％以上时，由董事会提议，股东

大会通过后实施。但此项权利的行使次数在每个计息年度内不能超过一次。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修正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值。 

⑵转股价格修正程序 

因按本条第 1 款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本公司将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或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并于公告中指定从某一交易日

开始至股权登记日暂停本公司可转债转股。从股权登记日的下一个交易日开始

恢复转股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8、转股期：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后12个月至债券到期日止的期间为转股

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 12个月后，持有公司可转债者可随时申请将其持有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成公司普通股。 

9、赎回条款： 

⑴赎回条件和赎回价格 

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12 个月之后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之间的交

易日内，若公司 A 股股票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

于当时执行的转股价格达到 30％(含 30％)以上的幅度时，公司有权赎回剩余的

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价格为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面值加上在

“赎回日”(在赎回公告中通知)当日的应计利息。公司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每年

行使一次赎回权，若首次不实施赎回的，当年不再行使赎回权。 

⑵赎回程序 

在赎回条件满足后，如公司决定行使赎回权，公司将在赎回条件满足后 5

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和互联网网站上连续发布赎回公告至少 3次，

公告中将载明赎回的程序、价格、付款方法、时间等内容。 

赎回公告一经发布，赎回决定不再撤消。赎回期结束后，公司将公告赎回

结果及其对其自身的影响。 

10、回售条款 

⑴回售条件和回售价格 

在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后一个计息年度内，当公司股票在连续30 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时执行的转股价格达到 30％(含 30％)

以上的幅度时，则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全部或部分未转换股份的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予公司，回售价格为按可转债面值加按当期票面利率计算

的一年利息。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上述约定时间内行使回售权，若首次满

足回售条件时，不实施回售的，当年不再行使回售权。 



⑵回售程序 

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 5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及互联网

网站上连续发布回售公告至少 3次，公告中将载明回售的程序、价格、付款方法、

时间等内容。行使回售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公告期满后的5个工作

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公司将于回售申报期结束后5个

工作日内，按本条第 1 款规定的价格及回售公告中确定的支付方式支付相应的款

项。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公告回售的结果及对其自身的影响。 

11、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置 

投资者申请转换股份的债券面值须是交易单位手的整数倍,申请转换成的

股份须是整数股(每股面值 1元)。可转债经申请转股后,对投资者所剩可转债不

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在可转债到期日兑付该部分可转债余额及

其利息。 

12、向老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不向老股东安排优先配售。 

13、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⑴投资 4316 万元对气体分离装置进行技术改造 

⑵投资 4999万元新建 1.2×104吨/年仲丁醇装置 

⑶投资 4997万元新建 1.2×104吨/年甲乙酮装置 

⑷投资 4998万元新建 3×104吨/年连续化硅胶粉装置 

⑸投资 4978万元新建 3×104吨/年重油催化裂化催化剂装置。 

与会股东经过逐项表决方式以 11308.0644 万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占到会表决权的 100％，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关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议案： 

本次申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5 亿元人民币（含发行费用），经过周密研

究，决定投资以下项目： 

1、气体分离装置改造 

该项目主要是对公司现有气体分离装置进行挖潜改造，并增加分离措施，

提高 C4利用率，对 C4进行分离，分为烷烃和烯烃，C4烷烃可作为车用液化气进



行销售，C4烯烃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其中异丁烯是生产 MTBE 的原料，提高异丁

烯浓度，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现有 MTBE 装置的产能。丁烯是生产橡胶、MMA、

MEK 等化工产品的主要原料，附加值高。装置规模为年处理 C4组分 15×104吨，

原料由本公司气体分离装置提供，该装置目前 C4总量达 14.88×104吨/年。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4316 万元，投产后每年新增销售收入 8866 万元、税后

利润 1003 万元，税后投资利润率为 23.23%，投资回收期 4.99 年(含建设期)。 

董事会认为，改造气体分离装置，有利于充分挖掘现有装置潜能，符合公

司壮大化工主业的战略，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 

该项目已经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湘计工[2001]719 号文批准。 

2、新建 1.2×104吨/年仲丁醇装置 

仲丁醇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甲乙酮的原料和工业溶剂，还可

以作为香料、润滑剂等的化学中间体。本项目利用公司气体分离装置提供的正

丁烯，采取国际上较为先进和成熟的丁烯直接水合法制取仲丁醇，产品符合美

国标准。 

该项目总投资 4999.5 万元(含外汇 115 万美元)，正常年销售收入 7560 万

元、税后利润 697.3 万元，税后投资利润率为 14%，投资回收期为 4.18 年(含建

设期)。 

董事会认为，建设该装置，有利于充分挖掘现有装置潜能，符合公司壮大

化工主业的战略，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 

该项目已经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湘计工[2001]718 号文批准。 

3、投资 4997.16 万元新建 1.2×104吨/年甲乙酮装置 

甲乙酮具有优异的溶解性和干燥特性，是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的原料和中

间体，广泛应用于涂料、润滑剂脱蜡、磁带等方面。目前，世界上甲乙酮生产

能力约为 120万吨/年，2000年我国实际产量为 2万多吨，主要依赖进口，共进

口 10 万多吨，且价格也在不断上涨。装置以仲丁醇为原料，采用气相脱氢工艺

生产甲乙酮，拟采用成套技术。 

项目总投资 4997.16 万元(含外汇 115.5 万美元)，正常年销售收入 10800

万元、税后利润954.5 万元，税后投资利润率为 19.1%，投资回收期为3.86 年(含

建设期)。 



董事会认为，建设该装置，有利于壮大公司化工主业，符合公司壮大化工

主业的战略，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 

该项目已经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湘计工[2001]720 号文批准。 

4、投资 4998万元新建 3×104吨/年连续化硅胶粉装置 

随着原油性质变差和炼油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催化裂化原料普遍掺

炼重油；同时为了适应市场对成品油品种需求量变化和生产清洁燃料的要求，

各炼油加工企业对催化剂品种、性能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蜡油裂化催化剂已适

应不了炼油深加工要求，而用硅胶粉为原料生产裂解重油能力很强的催化剂，

可以满足炼油企业掺炼重油的需要，从而进一步提高炼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随着我国原油年加工能力的逐年增长，催化裂化剂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其原料硅胶粉需求量也逐步增加，2000 年需求量为 7.5—8 万吨。 

本装置利用水玻璃为主要原料，采用国内先进的连续化合成技术和国际上

先进的喷雾干燥、焙烧技术及设备，生产重油催化裂化催化剂所需原料硅胶粉。 

项目计划总投资4998 万元，正常年销售收入 36680 万元、税后利润 778 万

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2.42%，投资回收期为 5.39 年(含建设期 1年)。 

董事会认为，建设该装置，有利于公司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增强抗风险能

力，符合公司壮大化工主业的战略；本项目采用连续化生产技术和先进的喷雾

干燥、焙烧技术可填补国内空白，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 

该项目已经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湘计工[2001]823 号文批准。 

5、投资 4978万元新建 3×104吨/年重油催化裂化催化剂装置 

目前炼油加工企业催化裂化原料普遍掺炼重油，硅胶粉重油催化裂化催化

剂与蜡油裂化催化剂相比具有优良的性能，可以满足炼油企业掺炼重油的需要，

提高重油转化率和抗钒性能，从而进一步提高炼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我国原油年加工能力的逐年增长，重油催化裂化剂的需求也相应增加，2000

年需求量为 7.5—8 万吨。 

本装置以硅胶粉为主要原料，采用先进的交换过滤技术、气流干燥技术、

氨气回收技术和产品调混及包装技术，年产硅胶粉重油催化裂化催化剂 30000

吨。该装置在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工程设备、成本控制等方面均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 



项目计划总投资4978 万元，正常年销售收入 40480 万元、税后利润 922 万

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5.35%，投资回收期为 4.96 年(含建设期 1年)。 

董事会认为，建设该装置，可以推进催化剂制备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国内

开发硅粘结剂重油催化裂化催化剂系列产品奠定基础，有利于公司提高市场竞

争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壮大化工主业的战略，在技术和经济上可

行。 

该项目已经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湘计工[2001]822 号文批准。 

与会股东经过逐项表决的方式以 11308.0644 万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

权，赞成票占到会表决权的 100％，通过了该项议案。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议案： 

1、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核准机关的

意见，根据本公司和市场实际情况，对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条款进行

适当修正、制定实施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具体方案，并有权决定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条款中暂未确定的事宜； 

2、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金额作个别适当调整； 

3、签署本次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4、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转股后，负责修改公司章程； 

5、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转股后，办理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6、办理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宜； 

与会股东以 11308.0644 万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赞成票占到会表

决权的 100％，通过了该项议案。 

五、关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为一年。 

与会股东以 11308.0644 万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赞成票占到会表

决权的 100％，通过了该项议案。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现状和发展规划，公司决定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营范围是：聚丙



烯、甲醇、塑料制品、丙烯、民用液化气、工业氢、甜蜜素生产、销售，政策

允许的化工产品、化工原料、五金、交电、百货、日用杂品销售，商标印制（不

含人用药品、烟标），提供汽车货运服务，经营本公司自产的聚丙烯、甲醇、甜

蜜素、塑料制品出口和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零配件(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出口商品除外)的进口业务；经营方

式为：制造、销售、服务。”修改为“经营范围是：石油化工产品(不含成品油)、

塑料及其制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政策允许的其它石油化工原料与产品的贸易；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的进口业务。” 

与会股东以11308.0644 万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票占到会表决权

的 100％，通过了该项议案。 

七、关于制订本公司股东大会实施细则及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了保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进一步规范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机制，保障公司所有股东公平、合法的行使股东权利及履行股东义务，依照

《公司法》、《证券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特制订《岳阳兴

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实施细则和议事规则》。 

与会股东以 11308.0644 万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赞成票占到会表

决权的 100％，通过了该项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曹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律

师见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HUNAN QIYUAN LAW FIRM 
                                                 410007  湖南省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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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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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书 

 

致：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接受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为公司第十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本律师列席了公司于2001 年 12 月 12 日上午在岳阳市金鹗中路

康特大厦十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律师现

场见证。 

 

本律师的见证基于公司已对本律师作出如下承诺： 

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

或复印件均为真实、完整、可靠。 

 

为出具律师见证意见，本律师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 刊登在 2001 年 11 月 7 日《证券时报》的《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第十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刊登在 2001 年 11 月 24 日《证券时报》的《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止 2001 年 12 月

6 日下午收市时的公司股东名册； 



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他人员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

范意见》”）以及《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律师见证意见： 

 

1、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公司董事会确认

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授权合法有效； 

3、 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公司现

任在职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律师见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律师同意将本律师

见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律师见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曹 蓉            

                                                 2001 年 12 月 12 日 

 


